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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18-101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石化”、“上市公司”或“公司”）

于 2018 年 5 月 14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

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 1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就深

圳证券交易所反馈意见进行了逐项落实，并制作完成了问询函的回复，同时按照

问询函的要求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等文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现对问

询函所涉问题的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如无特殊说明，本公告中简称与草案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问题 1、重组报告书显示，浙江双兔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兔新材

料”）向供应商杭州耀邦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承兑汇票及

信用证，杭州耀邦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贴现/议付后将票据/信用证面额扣除贴现/

议付利息后的金额以购买原材料或往来款的形式返还给双兔新材料，此举目的为

获取银行融资。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以下事项，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1）双兔新材料向供应商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承兑汇票及信用证、供应

商返还融资款的会计处理，双兔新材料是否存在虚增收入、成本和利润的情形，

如是，请说明具体金额及对报告期收入、成本、利润的影响，如否，请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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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双兔新材料的资金状况、融资渠道、信用情况等说明其通过开具

无真实交易背景的承兑汇票及信用证进行融资的必要性。 

答复： 

一、双兔新材料向供应商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承兑汇票及信用证、供应

商返还融资款的会计处理，双兔新材料是否存在虚增收入、成本和利润的情形 

1、报告期内，双兔新材料存在向供应商杭州耀邦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采购

PTA、MEG 原材料的情况，2016 年、2017 年采购金额分别 6.11 亿元、1.56 亿元，

结算方式主要为国内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同时出于融资目的，双兔新

材料存在向杭州耀邦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承兑汇票及信

用证的情形，2016 年、2017 年贸易性融资规模分别为 4.02 亿元、0.71 亿元。 

双兔新材料向杭州耀邦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承兑汇

票及信用证、供应商返还融资款的会计处理方式如下： 

（1）双兔新材料向供应商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时的会

计处理： 

借：应付账款 

   贷：应付票据-银行承兑汇票（或国内信用证） 

（2）双兔新材料收到供应商返还融资款时的会计处理： 

借：银行存款 

    财务费用-利息支出 

  贷：应付账款 

（3）票据到期的会计处理： 

借：应付票据-银行承兑汇票（或国内信用证） 

   贷：银行存款 

双兔新材料上述贸易性融资业务会计处理，不涉及报告期内收入、成本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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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2、双兔新材料与供应商之间无真实交易背景的融资性行为对收入、成本和

利润的影响 

双兔新材料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承兑汇票及信用证主要系为了拓宽融资

渠道、获得银行融资用于双兔新材料的生产经营和发展。从会计处理过程看出，

报告期内，双兔新材料不存在通过上述无真实交易背景的融资性行为虚增收入、

成本和利润的情形。 

二、结合双兔新材料的资金状况、融资渠道、信用情况等说明其通过开具

无真实交易背景的承兑汇票及信用证进行融资的必要性 

1、双兔新材料贸易性融资的必要性说明 

报告期内，双兔新材料的现金流状况： 

 项目（单位：万元）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922,349.73 631,908.1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867,832.57 603,093.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517.16 28,814.51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118,210.61 16,005.1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131,375.44 20,637.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64.83 -4,632.1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55,581.67 118,557.67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72,100.61 144,758.6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518.94 -26,201.0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4,833.39 -2,018.6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52.76 4,071.3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886.15 2,052.76 

双兔新材料由于前期产能的扩建，资本性支出较大，导致报告期初银行借款

余额较高，2016 年双兔新材料整体经营状况一般，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 2.88 亿元，贸易性融资发生额 4.02 亿元，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2.62 亿

元，双兔新材料具有一定的偿债现金流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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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末，双兔新材料长期借款（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 9.58

亿元、短期借款余额为 1.55 亿元，分别较上年末减少了 1.50 亿元、0.45 亿元，

2017 年受益于供给侧改革，行业景气度回升，双兔新材料盈利能力、现金流状

况明显好转，2017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5.45 亿元，贸易性融资规模为 0.71

亿元，较上年显著下降，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1.65 亿元。 

此外，报告期内，双兔新材料资产负债率较高，2016 年末、2017 年末资产

负债率分别为 70.69%、63.66%，较高的资产负债率造成双兔新材料通过非贸易

性融资的方式取得金融机构借款的难度较大。 

综上，双兔新材料作为未上市企业，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以银行债务性融资

为主。由于前期产能扩张，资本性投入金额较大，导致期初银行负债余额较高，

报告期内，有一定的偿债现金流压力。此外，较高的资产负债率造成双兔新材料

通过非贸易性融资的方式取得金融机构借款的难度较大。双兔新材料出于拓宽融

资渠道、获得银行融资用于自身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目的，进行了贸易性融

资行为，具有商业合理性。2017 年随着双兔新材料经营状况的改善，贸易性融

资规模大幅下降。 

三、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相关内容已在修订后的草案“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三、双

兔新材料基本情况”之“（十一）其他情况说明”中补充披露。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认为： 

    1、双兔新材料向供应商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承兑汇票及信用证、供应商

返还融资款的融资行为不存在虚增其收入、成本和利润的情形。 

2、双兔新材料作为未上市企业，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以银行债务性融资为

主。由于前期产能扩张，资本性投入金额较大，导致期初银行负债余额较高，有

一定的偿债现金流压力。此外，较高的资产负债率造成双兔新材料通过非贸易性

融资的方式取得金融机构借款的难度较大。双兔新材料出于拓宽融资渠道、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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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融资用于自身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目的，进行了贸易性融资行为，具有

商业合理性。 

3、虽然双兔新材料上述票据及信用证违规行为存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票据法》及《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规定的情形，但鉴于该等违规行为已由双

兔新材料主动纠正及整改，不再处于持续状态，且主管机关已出具未对双兔新材

料进行行政处罚的证明，同时双兔新材料的股东富丽达集团、兴惠化纤已经出具

书面承诺，如果上市公司或双兔新材料因该票据及信用证违规行为而遭受损失，

其将对上市公司或双兔新材料进行赔偿。因此，上述票据及信用证违规行为未来

不会造成上市公司及双兔新材料的实际损失，不会构成本次重组的实质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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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重组报告书显示，交易对方之一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富丽达集团”）存在部分尚未判决或已判决尚未执行完毕的诉讼，均系因银

行借款合同的借款方逾期还款导致作为担保方的富丽达集团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其对外担保总额约 30.55 亿元，其中主债务已逾期的对外

担保余额为 13.27 亿元，涉诉且在执行阶段的金额约 4.02 亿元。请你公司说明如

果法院对富丽达集团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权采取强制执行等措施，

富丽达集团是否继续承担业绩补偿义务并说明原因。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请公司说明如果法院对富丽达集团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权采取强制执行等措施，富丽达集团是否继续承担业绩补偿义务并说明原因 

根据恒逸石化与富丽达集团、兴惠化纤 2018 年 4 月 2 日签署的《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第 5.1.1 条之约定：“……利润差额由补偿方以上市公司股份方式补

偿，不足部分由补偿方以现金方式补偿。”第 5.2.2 条之约定：“……则减值差

额由补偿方以股份方式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补偿……”以及第 5.4.4 条之

约定“如股份补偿数额不足以补偿时，差额部分由补偿方在股份补偿的同时，向

上市公司进行现金补偿……”，对于富丽达集团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

应当承担的补偿义务，若届时股份不足的，则不足部分应当以现金方式对恒逸石

化进行补偿。此外，恒逸石化与富丽达集团签署的包括《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在

内的法律文件，并未豁免富丽达集团在其持有的基于本次交易而取得的恒逸石化

股份因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后需继续履行对恒逸石化的补偿义务。 

因此，即使人民法院对富丽达集团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恒逸石化股份采取

强制执行等措施，富丽达集团仍然应当继续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承

担业绩补偿义务，若其届时持有的恒逸石化股份数不足以补偿，则其应当就不足

部分以现金方式对恒逸石化进行补偿。 

二、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相关内容已在修订后的草案“第七章 本次交易的主要合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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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之“（四）利润补偿实施”中补充披露。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律师认为：即使人民法院对富丽达集团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恒逸

石化股份采取强制执行等措施，富丽达集团仍然应当继续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的约定承担业绩补偿义务，若其届时持有的恒逸石化股份数不足以补偿，则

其应当就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对恒逸石化进行补偿。《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上

述约定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生效后对富丽达集团

具有法律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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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根据重组方案及前期你公司对重组预案问询函的回复，嘉兴逸鹏化

纤有限公司、太仓逸枫化纤有限公司、双兔新材料的前五大供应商存在向你公司

关联方及交易对手关联方采购的情形，请你公司说明交易完成后交易标的是否会

向交易对手关联方直接采购，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你公司关联交易增加，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本次交易后，预计标的公司向上市公司关联方及交易对手关联方采购

情况 

报告期内，嘉兴逸鹏、太仓逸枫、双兔新材料的前五大供应商之中存在向上

市公司关联方及交易对手关联方采购的情形。主要为嘉兴逸鹏、太仓逸枫的前五

大供应商之中，存在向上市公司关联方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盛

大化”）采购 PTA、向上市公司下属企业采购 MEG，双兔新材料的前五大供应商

之一宁波恒逸贸易有限公司即为上市公司下属企业。 

自 2018 年 1 月开始，嘉兴逸鹏和太仓逸枫直接向逸盛大化下属企业采购

PTA。由于逸盛大化为上市公司联营企业之控股子公司，预计本次交易完成后，

将因此增加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另外，本次交易完成后，嘉兴逸鹏、太仓逸枫将直接向上市公司下属企业采

购 MEG，相关采购属于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交易，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

市公司关联交易增加。本次交易完成后，双兔新材料仍将保持向上市公司下属企

业采购 PTA，相关采购属于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交易，本次交易不会导致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增加。 

二、嘉兴逸鹏和太仓逸枫向逸盛大化采购 PTA 的原因及合理性 

嘉兴逸鹏和太仓逸枫向逸盛大化直接采购 PTA 主要是由于 PTA 行业市场集

中度较高、嘉兴和太仓属于逸盛大化产品传统覆盖区域以及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

PTA 产能相对有限等原因造成，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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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TA 行业市场集中度较高 

根据光大证券研究报告，目前国内 PTA 行业集中度较高，截至 2017 年，PTA

行业运行的产能中 CR5 为 67.3%，分别为逸盛系（27.3%，包括恒逸石化控股的

浙江逸盛、荣盛石化控股的逸盛大化和海南逸盛）、恒力石化（14.0%）、福化工

贸（原翔鹭石化）（13.0%）、华彬石化（原远东石化）（6.8%）、汉邦石化（6.2%）。

逸盛大化拥有年产 600 万吨 PTA 产能，产能占比约 13%，是 PTA 市场的主要厂

商。 

2、嘉兴和太仓属于逸盛大化产品传统覆盖区域 

如前所述，逸盛大化 PTA 产能较大，而其位于辽宁大连，周边的下游聚酯

工厂较少，其 PTA 产品用于周边市场消化的数量较少，但海运条件较为便利，

因此其 PTA 产品大量通过海运运输到江浙地区，以满足下游聚酯工厂及贸易流

通的需求。嘉兴逸鹏临近嘉兴乍浦港，太仓逸枫临近太仓港，地区上属于逸盛大

化 PTA 产品传统的覆盖区域。 

3、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逸盛 PTA 产能相对有限 

上市公司控股的PTA工厂为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逸盛”），

拥有 550 万吨 PTA 年产能，也是 PTA 市场主要厂商。其位于浙江宁波，传统上

主要覆盖浙江区域。由于浙江为我国涤纶长丝产能大省，浙江省涤纶长丝产能占

全国产能近 60%，因此对于旺盛的下游需求而言，浙江逸盛的 PTA 产能相对有

限，下游客户的长约合同较为饱和，无法保证嘉兴逸鹏和太仓逸枫的 PTA 需求。 

三、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相关规

定 

1、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以及瑞华会计师为本次交易出具的《备考审

阅报告》，本次重组前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内容 2017 年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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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45,444.58 45,249.52 12,110.29 12,110.29 

占营业收入比例 0.71% 0.64% 0.37% 0.33%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299,190.29 305,000.61 121,588.14 121,740.81 

占营业成本比例 4.83% 4.49% 3.88% 3.47%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关联销售金额及占比均有所降低；上市公司关联

采购金额有所增加，但关联采购占比有所降低。由于嘉兴逸鹏和太仓逸枫 2018

年开始向逸盛大化采购 PTA，预计 2018 年关联采购金额将有所增加。但综合考

虑相关关联采购定价公允，上市公司与交易对象的关系，从 PTA 最终来源等角

度，本次交易完成后，相关关联采购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 

第一，从关联交易价格来看，嘉兴逸鹏和太仓逸枫向逸盛大化采购，均按照

逸盛大化向其客户公布的市场化定价公式定价，具有公允性。 

第二，从关联交易对象来看，逸盛大化仅为上市公司联营企业之子公司，嘉

兴逸鹏和太仓逸枫向逸盛大化采购并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第三，嘉兴逸鹏和太仓逸枫 2017 年通过贸易商采购的 PTA，最终来源亦为

逸盛大化。从最终来源的角度，本次交易没有新增不利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因素。 

第四，长远来看，随着上市公司 PTA 产能的扩张，未来嘉兴逸鹏和太仓逸

枫也可能向上市公司下属企业采购 PTA，本次交易将有利于上市公司解决潜在的

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恒逸集团相关涤纶纤维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有利于避免恒逸集团

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 

综上所述，总体而言，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

争、增强独立性，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相关规定。 

四、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相关内容已在修订后的草案“第八章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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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之“（二）本次交易有利于

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中补充披露。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标的预计会向上市公司

关联方直接采购 PTA，本次交易将导致短期内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有所增加。但综

合考虑相关关联采购定价公允，上市公司与交易对象的关系，相关 PTA 采购最

终来源相同，以及避免同业竞争等因素，总体而言，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减

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四十三条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以下无正文，为《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回

复的公告》的盖章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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